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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的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集合计划”）

转型而成。集合计划的变更已经中国证监会2025年9月24日证监许可〔2025〕2162号文

准予变更注册。集合计划以通讯方式召开了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于2025年11

月21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管

理人并转型变更为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议案》。

自公告日起即2025年12月5日，集合计划的管理人由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变更

为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集合计划变更为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自2025年12月5日起，《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合同”）生效，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同时失效。本

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的存续”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

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在基金管

理人履行适当程序后，基金合同自动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

从其规定。” 

截至2026年2月24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5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

已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上述情形。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将终止基金合

同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2026年2月24日，自2026年2月25日（最后运作日的下一日）

起进入清算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开放办理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

等业务，并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本基金由基金管理人国

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并由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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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简称：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 

3、基金代码：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 A 代码：025889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 B 代码：025890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 C 代码：025891 

4、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 

5、基金合同生效日：2025 年 12 月 5 日 

6、2026 年 2 月 24 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总额：32,592,737.24 份 

   其中：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 A 3,531.56 份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 B 10,224,915.72 份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 C 22,364,289.96 份 

7、投资目标：在严格控制风险、保持较好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

长期稳健增值。 

8、主要投资策略：(1)资产配置策略、(2)固定收益类品种投资策略、(3)股票（含

存托凭证）投资策略、(4)国债期货交易策略、(5)信用衍生品投资策略。 

9、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90%+沪深300指数收益率

*10%。 

10、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

币市场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本基金如果投资港股通标的股票，需承

担港股通机制下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

险。 

11、基金管理人：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26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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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基金最后运作日 2026 年 2 月 24 日 

资  产：   

货币资金 1,429,375.15 

结算备付金 606,741.63 

存出保证金 18,777.87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342,291.69 

其中：股票投资 4,216,049.80 

      债券投资 16,126,241.8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4,000,000.00 

应收清算款 414,826.84 

资产总计 36,812,013.18 

负  债：   

应付清算款 1,510,817.57 

应付赎回款 71,546.18 

应付管理人报酬 8,353.27 

应付托管费 2,967.33 

应付销售服务费 5,110.77 

应交税费 456.52 

其他负债 17,288.53 

负债合计 1,616,540.17 

净资产：   

实收基金 32,592,737.24 

未分配利润 2,602,735.77 

净资产合计 35,195,473.0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36,812,013.18 

四、清算事项说明 

1、基本情况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的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集合计划”）

转型而成。集合计划的变更已经中国证监会2025年9月24日证监许可〔2025〕2162号文

准予变更注册。集合计划以通讯方式召开了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并于2025年11

月21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管

理人并转型变更为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有关事项的议案》。

自公告日起即2025年12月5日，集合计划的管理人由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变更

为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集合计划变更为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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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自2025年12月5日起，《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或“基金合同”）生效，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同时失效。本

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债券（含国债、地方

政府债、政府支持机构债、公开发行的次级债、金融债、公司债、企业债、可转换债

券、可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

资券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投资的其他债券）、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含主板、创业

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上市的股票、存托凭证)、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

互通机制下允许买卖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股票（以下简称“港股通标的股票”）、

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同业存单、国债期货、信用衍生品、银行存款（包括协议

存款、定期存款及其他银行存款）、货币市场工具、现金等，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

会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

构以后允许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

入投资范围。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收益率*90%+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10%。 

2、清算原因 

根据《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的存续”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

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200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5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在基金管

理人履行适当程序后，基金合同自动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另有规定时，

从其规定。”截至2026年2月24日日终，本基金已连续50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已触发基金合同终止的上述情形。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基金管理人将

终止基金合同并依法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本基金

最后运作日为2026年2月24日，自2026年2月25日（最后运作日的下一日）起进入清算

程序。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开放办理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并

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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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算起始日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为 2026 年 2 月 24 日，自 2026 年 2 月 25 日起进入清算期，故

本基金清算起始日为 2026 年 2 月 25 日。 

4、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投资

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本基金自最后运作日（2026 年 2 月 24

日）起，资产负债按实际清算价格计价。由于报告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并无比较期

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五、清算情况 

自 2026 年 2 月 25 日至 2026 年 3 月 13 日止为本基金清算报告期，自清算起始

日起，本基金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对本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

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处置情况 

（1）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货币资金1,429,375.15元，其中应计利息为995.04元。  

（2） 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606,741.63元，其中应计利息为440.24元。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 18,777.87 元，其中应计利息为 11.84 元。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金融资产 20,342,291.69 元，其中股票投资

4,216,049.80 元，债券投资 16,126,241.89 元，均已于清算期间处置变现。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4,000,000.00 元，已于清算期间处

置变现。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清算款414,826.84元，已于清算期间划入托管账户。 

2、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清算款为 1,510,817.57 元，该款项已于清算期间支

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赎回款为 71,546.18 元，该款项已于清算期间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为 8,353.27 元，该款项已于清算期间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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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为 2,967.33 元，该款项已于清算期间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销售服务费为 5,110.77 元，该款项已于清算期间支

付。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交税费 456.52 元，该款项已于清算期间支付。 

（7）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为 17,288.53 元，其中应付交易费用 2,110.78

元、预提信息披露费为 8,875.74 元、预提账户维护费 1,500.00 元、预提银行汇划费

388.56 元、预提审计费 4,413.45 元。上述款项除预提信息披露费和预提审计费将于

清算期间结束日后支付外，其他款项均已于清算期间支付。 

3、净资产情况 

最后运作日本基金净资产为35,195,473.01元，其中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

券A净资产为3,513.82元、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B净资产为11,242,294.29元、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C净资产为23,949,664.90元。基金份额总额

32,592,737.24份，其中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A份额3,531.56份、国联金如意

双利一年持有债券B份额10,224,915.72份、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C份额 

22,364,289.96份。 

清算结束日本基金净资产为12,371,032.65元，其中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

券A净资产为3,512.65元、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B净资产为3,986,113.57元、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C净资产为8,381,406.43元。基金份额总额

11,459,317.72份，其中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A份额3,531.56份、国联金如意

双利一年持有债券B份额3,626,545.00份、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C份额

7,829,241.16份。 

4、清算期间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清算期（2026 年 2 月 25 日至 2026 年 3 月 13

日）发生额 

一、清算期间收入（损失以“-”填

列） 
  

1、利息收入（注 1）                     2,986.79  

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注 2）                  -164,476.58  

3、投资收益（注 3）                   172,919.42  

清算期间收入小计                    11,429.63  

二、清算期间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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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他费用（注 4）                    15,375.60  

2、税金及附加（注 5）                         2.08  

清算期间费用小计                    15,377.68  

三、清算期间净损益                    -3,948.05  
注 1：利息收入包括本基金清算期间产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1,724.67 元、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98.03 元、存出保证金利息收入 1.08 元、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利息收入 1,163.01 元，共计 2,986.79

元。 

注 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最后运作日未变现股票和债券在本次清算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清算

期间处置持有股票和债券投资时将原计入的公允价值变动转出至投资收益的金额。 

注 3：投资收益为清算期间的股票投资收益、债券投资收益、股票红利收入、债券利息收入、交

易费用。 

注 4：其他费用包括本基金清算期间计提的清算律师费 15,000.00 元，清算期间发生的银行汇划

费 375.60 元。 

注 5 ：税金及附加为本基金清算期间产生的增值税附加税费 2.08 元。 

5、清算结束日的资产负债及剩余财产的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6 年 2 月 24 日基金净资产 35,195,473.01 

加：清算期间净收益 -3,948.05 

加：清算期间因申购影响的金额 - 

减：清算期间因赎回影响的金额（注） 22,820,492.31 

二、清算结束日 2026 年 3 月 13 日基金净资产 12,371,032.65 

注：清算期间确认的赎回款为 2026 年 2月 24 日投资者提交的赎回申请。 

根据《基金合同》中关于基金财产清算的相关约定，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将依据基

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

（基金管理人代为支付的部分除外）、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

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同时，《基金合同》“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当事

人及权利义务”中“三、基金份额持有人”项下约定：“同一类别每份基金份额具有

同等的合法权益。”基金财产将按照上述分配原则进行分配。 

本基金清算起始日 2026 年 2 月 25 日至基金财产分配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

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产生的利息亦属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如前述利息在本基金

财产分配划出日前尚未结清，则未结息部分将由基金管理人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自有资金垫付至托管账户。基金管理人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归基金管理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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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金管理人所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利息结清后返还

给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清偿完毕之后所产生的其他任何费用亦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6、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

意见书后，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清算报告公告后，基金管

理人将遵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及时进行分配。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备查文件目录 

(1)《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审计报告》；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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